
條款及細則﹕ 

1. 顧客於始創中心 B1 至 6 樓參與商戶以電子貨幣消費滿 HK$50 或以上，憑交易日起計 7 日內之單一正式電腦機

印發票及相符電子貨幣付款存根，連同已填妥之申請表格，可往 1樓顧客服務中心免費登記成為會員，尊享商戶

提供的消費優惠及其他精彩獎賞。會員登記入會日期及所兌換的積分以相關交易日當日作準。 

2. 申請者必須年滿 12歲或以上。 

3. 申請者必須親自辦理入會手續，並須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對身份。 

4. 每位會員只可持有一個會員帳號。 

5. 始創中心有權決定會員的會籍是否有效。 

6. 會員於始創中心 B1 至 6 樓參與商戶以電子貨幣消費滿 HK$50 或以上，可憑交易日起計 7 日內之單一正式電腦

機印發票及相符電子貨幣付款存根兌換「Fun享卡」獎賞積分，每消費 HK$1可獲 1分，每單一交易日最多只可

兌換 10,000分。會員必須出示「Fun享卡」、有效消費單據及相符電子貨幣付款存根到 1樓顧客服務中心辦理登

記手續，方可兌換積分，單據逾期作廢。會員所兌換的積分以相關交易日當日作準。 

7. 會員更新個人資料後，須核對其積分及所有資料並確認無誤。所有會員資料、積分及換領紀錄，均以始創中心所

存紀錄為準。 

8. 電腦機印發票必須清晰印有商戶名稱、發票編號、交易日期、貨品/服務名稱及消費金額。 

9. 任何手寫發票、以現金付款之發票、經塗改、重印的單據、影印副本恕不接受。以下消費亦不可兌換積分，包括

網上消費或付款、銀行服務、停車場消費、短期展銷攤位及推廣活動、八達通增值、繳交費用、購買或增值商戶

會員卡、購買禮券的消費及訂貨單。 

10. 每張有效單據只可兌換積分乙次，顧客服務大使會於單據上蓋印以茲識別。 

11. 已用作換領積分之發票，不可作其他優惠或換領用途，免費泊車優惠除外。 

12. 每間參與商戶之有效發票每單一交易日只接受一張作兌換積分或換領獎賞之用，當日相同商戶之發票均屬無效。 

13. 簽賬金額只計算實際支付之金額（即只計算折扣後、扣減信用卡簽賬回贈或使用任何優惠券之剩餘金額）。 

14. 任何不屬於該「Fun享卡」持有人的單據均不可兌換積分及換領獎賞，顧客服務大使可根據個別情況要求會員提

供身份證明文件、信用卡、易辦事及其他相關資料(包括登記之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等)以核對身份或出示已購買

的貨品以茲識別。如有爭議，顧客服務大使有權決定該消費單據是否有效。會員如不合作或沒有足夠資料證明該

等單據是否屬該會員所有，該等單據一律作廢。 

15. 會員必須親身前往 1樓顧客服務中心，並出示其本人之「Fun享卡」以兌換積分或換領獎賞，不得代其他會員兌

換積分或換領獎賞。 

16. 會員必須於付款前出示「Fun享卡」，方可享用參與商戶的指定優惠。參與商戶有權更改其優惠的使用條款及細

則，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會員與參與商戶出現任何爭議而蒙受損失，始創中心概不負責。 

17. 會員已累積的積分有效期為一年，以登記入會日期起計算，積分逾期將被全部取消及刪除。 

18. 「Fun享卡」及積分獎賞只供會員本人使用，不得轉讓予他人使用。 

19. 任何會員如被發現盜用他人帳戶、以不誠實方法登記會籍或使用會員福利，始創中心有權隨時凍結或終止該等人

士的會籍而毋須另行通知。 

20. 任何人士若使用虛假單據或盜用他人單據登記積分，顧客服務大使會即時取消該等人士的會員資格，所有積分亦

同時報廢，不可換領任何獎賞；該等人士對此安排不得異議。 

21. 會員須妥善保存「Fun 享卡」，如發現任何蓄意破壞或塗改而導致「Fun 享卡」失效，該卡將會作廢，始創中心

會按照補領新卡個案處理，收取 HK$40現金作行政費用。 

22. 如遺失「Fun享卡」，可於始創中心 1樓顧客服務中心補領新卡，並繳付 HK$40現金作行政費用。補發新卡上的

資料，以始創中心所存記錄為準。 

23. 若「Fun享卡」上的資料模糊不清，會員可享免費更換新卡服務乙次，及後欲再更換需繳付 HK$40現金作行政費

用。 



24. 獎賞換領須視乎會員是否有足夠積分及欲換領獎賞的存貨情況而定，獎賞先到先得，換完即止。換領一經接納，

不能更改、取消及退換，已扣除的積分亦不能退回。會員需於領取禮品時即場檢查禮品，換領手續完成後，禮品

恕不退換。所有禮品的品質、使用方法及保養，始創中心恕不負責。 

25. 始創中心商戶及其員工均不可參加此活動，以示公允。 

26. 始創中心商戶職員不可替顧客登記積分或換領獎賞，穿著制服的商戶職員亦不可登記積分或換領獎賞，顧客服務

大使有權拒絕此等登記積分或換領獎賞要求。 

27. 倘若會員違反有關條款及細則，或始創中心有證據證明該會員作出欺騙行為，始創中心有權暫停或終止該會員的

會員資格，並採取行動要求補償因該會員的違規行為而對始創中心或其參與商戶所造成的任何損失。 

28. 若始創中心誤發任何積分予會員，始創中心有權取消或扣減該等積分而毋須另行通知。 

29. 始創中心所收集和保存的個人資料只用於日後向申請人定期提供會員優惠及商場最新商戶、產品、服務的資訊。

若申請人不願意收到有關宣傳電郵，可隨時電郵至 cs@kdc.com.hk取消接收。 

30. 積分並無金錢價值，不能以任何方式兌換現金。 

31. 會員在任何時候均有權透過以下方法聯絡始創中心推廣部，以 (i) 獲取或更改個人資料或 (ii) 取消會籍(個人資

料會被永久刪除)： 

- 親臨始創中心 1樓顧客服務中心辦理手續(中午 12時至晚上 9時)；或 

- 郵寄至香港九龍彌敦道 750 號始創中心 22 樓 2223 室始創中心推廣部(信件內容需列明會員姓名、登記電郵地

址及聯絡電話號碼)。 

32. 會員終止會籍後，其帳戶內所有積分將全數註銷。 

33. 始創中心有權不定時修改優惠、換領及兌換積分方法、積分有效期、禮品內容、使用條款及細則而毋須預先通知

會員。會員有責任定期檢閱本會的條款及細則，凡會員登記積分或換領獎賞，即代表會員接受所有相關的改動。 

34. 所有個人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存放於本地或海外的數據中心；然而由於系統管理、運作及保養需要，始創中心會將

有關資料轉移或披露予對始創中心有保密責任並提供與「Fun享卡」運作有關的行政、電訊、電腦、數據處理或

其他服務的承辦商。始創中心亦可根據任何法例、規則、規例、守則及/或指引及/或履行任何具司法管轄權法院、

執法機關及/或監管機構所發出而始創中心須遵守的命令、按照適用的法例、規則、規例、守則及/或指引，有具

約束力責任向任何執法機關及/或監管機構及/或任何人士或實體作出披露，但有關規定須有正式權限方可作出。 

35. 如有任何爭議，金誼集團有限公司及始創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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